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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梅花生物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0 

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OEM交易合同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该协议为框架协议，年度委托加工数量需双方另行协商确定，该协议的

履行不会对 2017 年度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基于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及对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上市公司”）生产经营和产品质量的认可，近日，味之素动物营养集团株式

会社（以下简称“味之素”）和公司签署了《关于饲料用赖氨酸盐酸盐及饲料用苏

氨酸 OEM 交易的基本合同书》（OEM 生产，也称为定点生产，俗称代工生产），

公司接受味之素委托，就生产饲料用赖氨酸及苏氨酸达成了框架协议，主要内容

如下： 

一、合同当事人 

甲方为味之素动物营养集团株式会社，据公开资料介绍，味之素是一家在全

球范围内提供优质调味料、食品、饮料、氨基酸、制药等产品的供应商，其成立

于 1909 年。乙方为上市公司。 

公司与味之素不存在关联关系，该合同的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.合同标的产品：饲料用赖氨酸盐酸盐及饲料用苏氨酸。具体品种、数量、

交货期、交货地点等交易条件，双方协商后再行签订书面合同。 

2.产品价格及结算方式：产品的购买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，甲方需在规定的

日期内将相关款项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9A%E7%82%B9%E7%94%9F%E4%BA%A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1%B3%E4%B9%8B%E7%B4%A0/537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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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合同履行方式：年度委托加工数量需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4.产品质量及责任：公司自行负责管理并生产产品，并保证生产的产品符合

甲方的相关要求。 

5.合同解除：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并经催告后仍不纠正、或部分资产被冻结、

或进入破产解散程序的，另一方可直接解除合同。 

6.违约责任：甲乙任何一方违反合同中规定的条款时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

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7.争议解决方式：合同履行中产生的一切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

依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，在新加坡进行仲裁，其仲裁应为最终解决

方式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味之素签订 OEM 协议，表明公司产品质量及经营管理得到同行业优

秀企业的认可，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另一方面从供应

格局上来看，此举将有利于重塑全球饲料氨基酸的供应格局，促进动物营养氨基

酸行业的发展和进步。 

未来公司将充分借助味之素成熟的全球销售渠道和领先的技术品质，将动物

营养类氨基酸产能向全球进一步输出，巩固并提升行业领先地位及市场份额，同

时在合作中可进一步借鉴对方先进的生产管理和运营经验，提高产品品质及生产

效率。 

鉴于合同中约定从下一年度开始确定具体交易数量，因此该合同的履行预计

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 

合同中未具体约定年度 OEM 交易的数量，未来可能存在实际购买数量不达

预期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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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1. 关于饲料用赖氨酸盐酸盐及饲料用苏氨酸 OEM 交易的基本合同书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七年八月九日 

 

 


